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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一、有關優化新創事

業投資行動方案「充

裕新創早期資金」一

節，建議後續可考慮

針對個人投資者以特

殊目的投資早期新創

之創投基金，也可以

得到租稅優惠。

【提案委員：黃翠慧

委員】

國發會、財政部：

1. 106年11月經濟部「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於立法院通過，

並於同月22日公布，新增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1規定，

投資人(包括個人及營利事業)透過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

事業間接投資新創事業者，亦可享受所得稅租稅優惠，為

避免重複優惠，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2租稅優惠宜以個

人直接投資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為限。

2. 國發會陳主委已於107年4月26日與創投公會黃委員會面

交流。另「產業創新條例」所訂租稅優惠將於108年底落

日，經濟部刻檢討過去執行成效，並蒐集各界意見，將以

協助產業發展角度，持續與財政部評估後續修法方向。

解除列管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二、Open Data相關法令或許需要

更久時間通過，但希望政府可以先

有好的Open Data推動政策及策略。

以深澳興建電廠、花蓮賑災款流向

等事件留言為例，都是資料不透明

造成誤會所致，表示資料開放還有

進步及討論空間。日本安倍首相兩

年前推動資料開放效果很好，日本

民眾很有感，也帶給年輕人希望。

建議可以參考日本由基礎面及法律

面政策上的推動作法，由政府高層

對外宣示推動的決心。

【提案委員： 彭啟明委員】

國發會:

1. 行政院推動政府資料開放，迄今累計達
35,000項以上資料集，以開放格式供各界

應用，提升政府資料再利用價值。

2. 為明確資料開放政策符合使用者需求，國
發會已於107年6月22日邀集交通部、勞

動部、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衛
生福利部、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部會檢討政府資

料開放政策構想。

3. 為確認新訂資料開放政策之妥適完整性，

已於7月25日邀請民間代表及各部會資料

開放諮詢小組召集人，研議我國政府資料
開放政策，並已確立方向取得共識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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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三、在引進國外白領人才方

面，建議採取類似美國綠卡
方式，外國學生在台學習畢

業後可申請工作簽證，之後

辦理移民簽證，這樣可以解
決台灣少子化以及衍生之關

校問題，並能延攬白領知識

工作者。

【提案委員：劉瑞隆副理事

長 (代表徐爵民委員)】

國發會、內政部:

1. 政府於103年7月起實施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評
點配額」機制，達一定分數者即可留臺工作，至本

(107)年7月底止透過評點制累積留臺之僑外生達

7,749人，僑外生自101年累積留臺工作者，共計
13,750人。

2. 依現行規定，外國留學生畢業後在臺合法連續居留

滿5年、每年超過183日，得申請永久居留。為長
期留用在臺畢業之外國留學生，國發會完成新經濟

移民法(草案)並上網預告中，劉委員意見已納入草

案。預計10月初報院審查，以達成下個會期期中送
立法院審議之目標。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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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

建議

四、樂見行政院

在今年1月18日
通過臺灣AI行動

計畫。AI人才與

應用的部分是最
重要的，目前AI

應用多屬地方政

府較小規模應用，

建議可規劃推動

大型應用場域，

例如治安或智慧
交通應用等，建

議於AI行動計畫

中規劃ㄧ個治安
改善推動計畫或

專案，透過AI提

升治安的效果。
【提案委員：郭

台強委員】

科技會報辦公室、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

1. 科技會報辦公室：臺灣AI行動計畫，以產業出題×人才解題的產業人培
機制，以5+2產業創新等需求為導向，鼓勵具備AI技術人才組成團隊，

針對產業實務議題提出解決方案，培育我國AI核心人才的同時，也同步

試煉AI應用解決方案。目前合格解題題庫已有53題、已有69名業師加
入，22個解題團隊。預計四年內將培育1千名AI智慧菁英及2萬名產業

應用先鋒。

2. 經濟部：推動AI智慧交通-行車動態預測及分流導航平台建置計畫，發

展AI智慧交通解決方案，分析即時車況並預測塞車影響程度，提出改道

建議，從而紓解交通壅塞，減少油耗廢氣排放，節約駕駛時間達10%。

3. 交通部：自106 年9 月1 日起，遊覽車客運業車輛應裝置具有GPS系統
及營運車輛監控管理系統，利用大數據分析車輛停留地點及行程軌跡與

時間等，規劃大客車路檢稽查排班之班次與地點，另可透過分析公司營

運資訊如出勤車輛數、車輛出勤天數及每日出勤時間等，判斷業者經營
狀況，強化遊覽車監督管理。

4. 內政部：警政署業於104年整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之車牌辨識系統資料，

協助員警掌握涉案車輛行車軌跡及嫌犯行蹤，有效提升涉案人車查緝能
量；目前內政部警政署已整合臺北市等10個單位車牌辨識系統資料，後

續擬賡續辦理，以強化犯罪偵防效能。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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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五、現行稅法對於

企業未分配盈餘課

以10%稅率，明年

起雖降為5%，但

企業將原本可用以

投資新技術研發的

盈餘轉而發放股利

給個人股東以避免

課稅，無益於企業

長期發展，建議完

全廢除企業之未分

配盈餘課稅。

【提案委員：林之

晨委員】

國發會、財政部

1. 為避免公司藉保留盈餘不分配為高所得個人股東規避稅負，

兼顧小股東分配盈餘權益，並鼓勵企業藉由員工分紅配股

留才，我國所得稅法就未分配盈餘課稅之規定，現階段仍

有其必要性。

2. 「所得稅法」已於107年2月7日修正公布施行，其中，未

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率由10%調降至5%，依財政部估算，

企業租稅負擔(營所稅及未分配盈餘課稅)將由25.3%降為

24%，企業及股東租稅負擔已有減輕，有助於累積投資動

能，並鼓勵對外籌資不易之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轉型及升級。

3. 另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企業以當年度盈餘於次年轉增資，

視為股票股利之發放屬盈餘分配，無須加徵營所稅，企業

倘有投資需要，可運用此方式，減輕稅負。

4. 未來政府仍將持續關注外界意見，以做為相關稅法調整修

訂之參考。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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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六、很樂見政府吸引Google、

Microsoft來臺灣投資AI計畫，但建議

多關注東南亞鄰國之發展，例如印尼

快速崛起，印尼已有4個獨角獸，可

鼓勵東南亞新興科技巨人來台設立研

發中心，鼓勵東南亞來台灣投資，讓

東南亞市場加上臺灣成為大東南亞市

場，使我們成為區域重要夥伴。

【提案委員：林之晨委員】

經濟部

經濟部「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為我國產

業鼓勵跨國企業來臺與國內企業合作從事研

發活動之政策工具，不僅可供Microsoft來台

投資，也歡迎東南亞的新興科技巨人來台設

立研發中心。招商單位(如投資業務處或駐外

單位等)可透過本計畫鼓勵東南亞廠商來臺設

立研發據點，並與國內廠商合作研發。

解除列管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七、對於進軍國際一事，剛參加

WCIT2018回來，今年1月份的部

長會議時，已將WCIT 2017在台灣

做成的結論延續下去，並且促成桃

園市政府在印度海德拉堡與一個擁

有3500萬人口的Telangana 省簽

訂姐妹市，在WITSA、

NASSCOM見證下，於大會中簽訂

產業MOU。國家科技外交空間有

限，民間交流很重要，可透過

WITSA組織達成一對多國際合作。

【提案委員：邱月香委員】

經濟部

1. 配合蔡總統的新南向政策，以及臺灣整體

產業動能的考量，107年由科發基金支持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以國際科技組織推

動跨國跨業整合」計畫，透過跨國具影響

力組織連結世界重要國際組織及NGO。進

而協助台灣業者排除貿易障礙，強化與個

經濟體雙邊及多邊關係。

2. 利用跨國具影響力組織平台與目標國家合

作，共同研發區域整合服務，催生具備國

際輸出能力的軟硬整合服務旗艦團隊，鼓

勵異業整合發展垂直領域服務典範。

解除列管

會議決議事項追蹤(7/12)

8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八、政府與民間溝

通仍須加強，建議

廣泛透過民諮會或

其他管道，強化與

民眾自身相關的內

容。民諮會委員比

較沒有來自小公司、

新創企業代表，應

有其他的管道收納

更多人的意見。

【提案委員：高嘉

良委員】

科技會報辦公室

行政院與各部會將持續透過各種活動與參與機制，廣納中小

企業/新創之意見，讓DIGI＋方案更貼近產業需求。

1. 院長於「與產業交流互動」系列行程，與新創業者座談，

聽取建言，並由相關部會逐一回應說明。

2. 吳政忠政委於4月至5月主持4場中小企業產業系列座談，

包括「IC設計業邁向 AI on chip 晶片發展新動能」、

「智慧醫療產業的創新」、「強化政府資源支持中小企

業提升智慧製造能力」、「以資料創新應用促進資料經

濟發展」等4場中小企業產業座談會，聽取業界意見。

3. 107年民諮會的運作上，透過年度重要議題研討會/座談

會辦理，邀請相關領域具代表性的中小企業或新創企業

參與討論，以利蒐集中小企業及新創企業之意見，並於

納入「DIGI+民諮會委員會議」之政策建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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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九、應加強對

於創新採購的

教育訓練，尤

其面對新的技

術(如IoT、AI

等)，要讓傳

統公務員學習

如何寫採購需

求規格。

【提案委員：

桃園市政府王

副市長明德】

工程會

1. 各機關如有採購資通訊技術或創新技術需求，105年7月21日工

程會已召開「研商公務機關採購創新產品相關措施會議」，邀

集相關單位與會，說明現行政府採購法彈性機制(例如10萬元以

下可逕洽廠商、未達100萬元逾10萬元得採限制性招標、100萬

元以上得採最有利標決標等)，以協助各機關採購創新產品。

2. 此外，工程會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課程教材並載有前揭採購方式，

協助採購人員瞭解相關彈性機制，各級政府可選派所屬公務員

參加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課程。

經濟部：

1. 依據新修正產業創新條例第27條之授權，於107年5月18日正式

公告【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具創新性產品

或服務，透過採購流程中「創新性加權方式」，於評選過程予

以優先決標，並允許廠商透過「提出替代方案」以展現其創新。

2. 為方便各機關採購雲端服務，於107年7月「資訊採購網」上架

雲端虛擬資源、雲端電子郵件、儲存雲、雲端客服系統、雲端

輿情分析等5個雲端服務領域提供機關採購。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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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十、

(1) 因應數位科技人才

培育之需求，建議教

育部對於各科系人數

之核定應跟隨時代潮

流需求調整，改變既

有總額管控由各校校

務會議決定的制度。

(2) 台南市發展車牌辨

識之警政監視系統，

希望能夠跨縣市整合。

【提案委員：臺南市

政府李代理市長孟諺】

1. 教育部:

教育部於107年4月27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學位授予法修正

草案中明定，學生得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

學位學程課程，符合授予學士學位要件者，學校得依其學

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所授予之學位亦

不受限於學生原入學之院、系、學位學程之規範。

另為課予學校自我調控責任，教育部刻正修正總量標準，

將招生名額總量保留部分比率授權由學校自行分配。預計

於107年10月底前修正公布，於審核各校109學年度招生名

額總量時（108年4月30日）適用。

2.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業於104年整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之車牌辨識

系統資料，協助員警掌握涉案車輛行車軌跡及嫌犯行蹤，

有效提升涉案人車查緝能量；目前內政部警政署已整合臺

北市等10個單位車牌辨識系統資料，後續擬賡續辦理，以

強化犯罪偵防效能。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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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十一、

新北市發展數位城市，在新莊

區也推創新園區，關鍵在「系

統整合」的能量，台灣廠商規

模小，透過結成聯盟，發展解

決方案、有應用案例、有場域

然後走到國際，此事不應僅由

地方政府來做，更應該從國家

層級來做。

【提案委員：新北市政府葉副

市長惠青】

經濟部: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

畫」，除以Bottom Up機制，由「地方出題、產

業解題」，邀請各縣市提出在地城市治理需求，

媒合具服務建置與推動能量的廠商提案之外，亦

循Top Down機制，採「中央開題，產業解題」

模式，推動廠商以大小企業合作，整合相關軟硬

體及服務，形成團隊進行提案，從場域試煉，建

立解決方案實績，進行布局與輸出國際市場。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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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十二、

(1) 上週甫完成120個城市

參與的智慧城市展。建議

應加強如何使得人民有感、

應用如何落地、場域如何

開放。應區分各城市特性

來專門發展特定應用，建

議分成北、中、南區來做。

(2) 國際輸出與鏈結目前在

DIGI+方案中看不到，建議

透過擔任國際智慧城市聯

盟秘書處的機會，建立國

際城市的連結，希望行政

院支持Go Smart。

【提案委員：臺北市政府

林副市長欽榮】

(1)科技會報辦公室

為了落實「以大帶小，區域治理」智慧城鄉推動策略，

透過智慧城鄉溝通平台與各縣市研商，建議22縣市分

為7個群組，並鼓勵各縣市於經濟部「普及智慧城鄉

生活應用計畫」聯合提案，本年度已通過13件跨區域

聯合提案（如，臺南市、嘉義縣合提「智慧農業」、

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澎湖縣合提「智慧健康」

等）。

(2)經濟部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

已連結台北智慧城市展平台，籌設智慧城鄉主題館，

包含聯合14家潛力解決方案廠商能量進行展示及媒合

地方政府類似需求，並舉辦數場國際性專業論壇，與

國際城市、產學研代表，共同探討智慧城市建設的影

響與效益。108-109年將持續深化與國際城市的連結。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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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十二、

(3) 國際輸出方面，臺

北市每年提撥4,000萬

元支持南向政策，鎖定

印度、馬來西亞的學生，

提供240名學費、住宿

費來台唸碩、博士班，

並簽署了20幾家ICT業

界提供實習機會，希望

政府能夠支持。

【提案委員：臺北市政

府林副市長欽榮】

(3)教育部

配合新南向政策，教育部每學年提供新南向國家臺灣獎

學金新生名額185名以上。另推動「新南向培英專案計

畫」，每學年補助100名東南亞及南亞大學講師來臺攻讀

碩博士，以擴大吸引優秀僑外生來臺就學。

教育部提供下例措施，以利僑外生畢業後留臺發展。

1. 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實習期間最長可至畢業後1年。勞

動部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鼓勵僑外生畢業後留臺

工作

2. 請各大專校院網站與經濟部政府對外攬才單一入口網

站Contact Taiwan連結，以協助職缺媒合，促進僑

外生留臺工作之機會

3. 建置Study in Taiwan人才資料庫，持續聯繫畢結業

境外生，以協助企業及境外學生就業媒合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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